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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铜梁区调整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修改背景和依据
为保持政策衔接和一致性，根据《国务院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发〔2024〕14号）和《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做好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有关部署，我局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铜梁区调整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方案》是涉及需报送后续处置情况的文件，需按相关要求完成修改工作。
二、文件主要修改内容
关于《铜梁区调整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方案》（铜府办发〔2020〕24号）文件，我局拟牵头对该文件进行修改，删除《重庆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文件和不合适制定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4〕37号）、《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渝环〔2019〕187号）、《铜梁区优质畜牧业发展规划（2015-2020年）》（铜府办〔2015〕151号）、《铜梁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14-2020年）》（铜府办〔2015〕163号）。
三、新旧政策差异
对照国务院宣布失效的183件国务院文件，清理我区不符合党中央最新精神或者不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已被新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涵盖或替代，以及工作任务已完成、适用期已过的规范性文件，《铜梁区调整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方案（征求意见稿）》文件中的制定依据《重庆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在之前是合乎规定的，目前文件已被废止,故需要删除此文件，同时《铜梁区优质畜牧业发展规划（2015-2020年）》（铜府办〔2015〕151号）、《铜梁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14-2020年）》（铜府办〔2015〕163号）等文件适用期已过，不合适作为制定依据，故对文件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删除。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可 联系电话：4569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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